
教师调停课申请流程

备注：1、临时调时间、调地点、调教师都选择调动类别中的“调课”；

2、长期换教室可选择调动类别中的“换教室”；

3、长期换老师可选择调动类别中的“换教师”；

4、针对已停过课的补课选择调动类别中的“停补课”；

5、额外的补课可选择调动类别中的“补课”。

第一步：任课教师申请

任课教师至少提前一天登陆教务系统提出调停课申请，选择“调

动类别”和“变动信息”，填写具体调动情况后选择提交申请。

注：临时调、停课需上传附件（审批后的请假单等）

第 3 周或第 13 周登陆教务管理系统点击“报名申请”—“学生

第二步：开课学院（部）教秘审核

由开课学院（部）教秘负责对任课教师提交的调停课申请进行

审核。

注：涉及到调、停课的需认真审核附件。

第三步：教务处课务审核

教务处课务管理老师负责对因教学需要的调课进行审核。但若

涉及到教师因请假提出的调、停课申请，需打印调课单由分管处长

审批后方可审核通过。

办理结束


